
 

 

教育部強調各級政府應落實管理機制，提供幼兒合宜的教保環境 

 

(文/ 國中小及學前教育組許麗娟提供) 

 

臺灣兒童權益聯盟針對國內托育環境及托育政策現況等議題提出看法，教育部立場說

明如下：  

 

一、幼兒教育及照顧法(以下簡稱幼照法)及相關子法，針對幼兒園設施設備、人員資

格、教保活動課程、園務管理等面向均有規範 

(一)幼兒園進用未具資格之教保服務人員、提供不安全的設施設備、違反幼兒園評鑑

規定及超過核定招收幼生數等，得依幼照法第 51 條，處以罰緩並令其限期改善，仍未改

善者可按次處罰，並減招、停招、停辦或廢止設立許可。 

(二)違反「幼兒園教保服務實施準則」強制或禁止規定，致幼兒受到不當處罰致身心

受到痛苦或侵害，得依幼照法第 52 條，以令其限期改善並按次處罰。 

(三)私立幼兒園收費項目及用途應符合地方主管機關規定，且每學年報送備查及公告，

如以超過備查的數額及項目收費，或未按規定辦理退費者，得依幼照法第 51 條規定處罰。 

 

二、擴大團體參與公共化政策是增加家長平價多元幼教選擇機會 

幼照法第 9 條修正條文將「非營利」幼兒園的名稱改為「公私協力」幼兒園，是希望

讓更多認同公共化教保服務政策的法人及團體能一同參與辦理，並不影響原有「非營利幼

兒園實施辦法」等相關法令規範，以儘速達到 5 年(103-107 年)設立 100 園非營利幼兒園的

目標，名稱變更後其收費、教保人員薪資與教保品質仍相同，以更貼近家長托育需求。 

 

三、逐年增加公共化幼兒園供應量保障不利條件幼兒優先就學權 

學前教育非義務、強迫教育，家長具有充分的決定權，選擇幼兒是否就學及托育方式

或場域；為使幼照法所定 6 類不利條件幼兒都能享有優先就讀公立幼兒園的權益，各地方

政府都定有自治法規並落實招生事宜。至於屏東縣等原住民幼兒比率偏高的縣(市)，教育

部自 93 年起即補助地方政府增班設園經費，目前原住民地區國小設有附設幼兒園比率已

高達 84%，未來亦將整體評估朝逐年增加公立或非營利幼兒園供應量的方向努力。 

 

四、啟動各項檢核輔導機制，穩定幼兒園教保服務品質 

為引導幼兒園符合法令規定及提升專業知能，教育部督導各地方政府定期入園查核，



 

 

及每學年度辦理幼兒園基礎評鑑並公告結果，且推動輔導機制，依幼兒園發展特性提供適

性輔導，並自 104 學年起啟動幼兒園空間規劃與設施設備檢核，提供幼兒合宜的教保環境；

此外，教育部提醒，幼照法第 41 條規定，幼兒園應與家長訂定教保服務書面契約，以維

護雙方權益，另外，各地方政府設有幼兒園教保服務申訴評議會，家長可透過這項機制處

理幼兒就學爭議。 


